
江苏省农业资源开发局办公室江 苏 省 财 政 厅 农 发 办
苏农开办函〔2010〕 1号

苏财农发函〔2010〕22号

关于贯彻《江苏省关于开展强农惠农资金专项
清理和检查工作的实施意见》做好农业
综合开发资金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农业资源开发局（办）、财政局，省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央、省级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要求，做好我省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专项检查工作，根据《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开展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国农办〔2010〕162号)要求，制订了《关于贯彻<江苏省关于开展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的实施意见>做好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专项检查工作的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希各地高度重视，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开展自查自纠，确保问题整改到位，迎接国家检查。

附件：关于贯彻《江苏省关于开展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和检查工作的实施意见》做好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专项检查工作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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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贯彻《江苏省关于开展强农惠农资金专项
清理和检查工作的实施意见》做好农业综合
开发资金专项检查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资金管理工作，努力提高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使用效益，结合中央和省强农惠农资金检查工作部署，就本次强农惠农资金检查工作中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检查工作提出要求如下：

一、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要求

农业综合开发作为强农惠农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专项检查工作的部署和要求，以维护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促进强农惠农资金政策落实为着力点，以纠正和查处违纪违规问题、保障资金管理使用安全为重点，切实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检查，力争实现管理制度更加完善，管理职责更加明晰，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的目标。

（二）基本原则

一是分级负责。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专项检查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分口把关的工作机制。财政部门负责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检查，农业资源开发部门负责项目的检查，要建立健全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二是突出重点。本次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检查既要全面检查，也要突出重点，着重检查资金规模较大，与农民群众利益直接关联的项目资金以及日常管理薄弱的管理环节。

三是协调配合。要建立专项检查工作班子，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工作落实到位。开发、财政部门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积极推动检查工作取得成效。

四是标本兼治。要认真查找当前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既要解决当前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又要切实解决农业综合开发工作中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着力建立健全监管体制和机制，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二、检查范围和内容
（一）范围。2007－2009年度各类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包括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省级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及地方安排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二）内容。一是管理制度是否完善。二是是否存在多头申报、虚报冒领、套取资金的问题。三是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的问题。四是是否存在滞留、资金使用效率较低的问题。五是违反制度规定的其他问题。

三、时间安排

按照中央和省强农惠农专项清理检查工作安排，此次专项检查采取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自2010年6月开始至2010年底结束。省级检查分部署启动、自查自纠、省级重点检查、整改和省级总结五个阶段。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专项检查要认真做好自查自纠、迎接省级重点检查和整改三个阶段工作。

1.自查自纠阶段。各市、县要根据本地专项检查工作总体安排，认真开展全面自查自纠。主要工作包括：一是组织开展“回头看”，认真整改。对2007－2009年的各类农业开发项目要全面排查，凡不符合资金管理要求的问题，都要予以纠正。对以前各级检查验收、审计发现的问题要分类梳理，并逐项检查后续整改落实情况。对尚未纠正整改的问题，应坚决整改到位，不留任何死角。二是健全完善制度。针对自查发现的问题，要深入分析原因，着力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制度，切实从制度上堵塞漏洞。

各市要在8月5日前将自查自纠报告及相关表格盖章报省农业资源开发局、省财政厅农发办。自查自纠报告要全面介绍本地自查自纠工作开展情况，包括检查结果、相关问题整改情况及改进工作的措施。

2.省级重点检查阶段。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理检查省级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根据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自查自纠情况，在8月15日后开展重点检查。省级农业综合开发管理部门将在此之前或同时抽查部分市县。
3.整改阶段。各地要根据自查自纠和省级重点检查反馈意见，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各市整改情况应于9月15日前报省。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国家开展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查工作是落实强农惠农政策的重要保障，是维护好农民群众利益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举措。农业综合开发是强农惠农的重要手段，农业综合开发资金是强农惠农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要充分认识开展专项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加强对专项清查工作的领导。市级要加强对各县检查工作的督导，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

（二）严厉查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各地对自查和重点检查阶段发现的问题，要加大查办力度，既要认真组织整改，又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要注意做好来信来访等举报受理工作，对举报问题要及时调查了解，做到举报件件有交待、事事有着落。要严格执行信访举报保密制度，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三）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各地要认真梳理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按要求填报有关表格；积极配合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查省级领导小组组织的抽查工作，及时提供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项目管理档案资料及数据，做好农业综合开发有关政策制度和管理情况的解释说明工作；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自觉接受上级强农惠农资金专项清查领导小组的重点检查。

（四）推进农业综合开发监管制度创新。通过专项清查，一方面要总结提炼各地好经验、好做法并进行推广。另一方面要全面查找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原因，研究创新科学管理的制度、体制、机制，促进建立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监管的长效机制。

附件：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专项检查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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